
合同协议书

_______（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为实施_______（项目名称），已接受_______

（承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对该项目施工的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

议。

1.工程内容：由 K__+__至 K__+___，长___约 km，公路等级为___，承包范围：_______。

2.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1)合同协议书及各种合同附件（包括但不限于评标期间和合同谈判过程中的澄清文件和

补充资料，补充协议书和往来函件》）；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项目专用合同条款【《 （项目名称） 施工招标文件》（项目专用本）第四章《合

同条款及格式》第二节 B，含招标文件补遗书中与此有关的部分】；

(5)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2018 年版）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二节 A】；

(6) 通用合同条款【国家九部委《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7 年版）第四章《合同条款

及格式》第一节】；

(7)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

(8)技术规范专用条款；

(9)技术规范；

(10)图纸；

(11)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12)承包人有关人员、设备投入的承诺及投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

(13)在本合同专用条款中可能规定的构成本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3.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

写）_____元（¥_____）（含税价）。该签约合同价为单价合同，结算方式以清单单价与核定的

工程数量计算为准。

4.承包人项目经理：_____。承包人项目总工：_____。

5.工程质量符合_____标准。



6.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7.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8.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_____日历天。

9.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专户核算，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的管理和支

付必须符合《广东省建设工程领域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管理办法》（粤人社规〔2018〕14

号）等有关规定及发包人的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10.安全生产费用实行专款专用、专户核算，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和支付必须结合《广东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办法》

的通知》（粤交〔2021〕6 号）的规定及发包人的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11.本协议书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全部工程完工

后经交工验收合格、缺陷责任期满签发缺陷责任终止证书后失效。

12.本协议书正本二份、副本 份，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一份，副本 份，当正本与副

本的内容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13.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_____ (盖单位章) 承包人：_____（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_____（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_____（签字）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廉洁协议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合同金额：

为防范双方合同履行中的腐败行为，维护双方合法权益，保证合作关系健康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

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60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廉洁保证协议，以资双方信守履行：

一、本协议所称的腐败行为是在合同履行中，双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工作

中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乙方采

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甲方人员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等行为，具体行

为的认定以检察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为准。

二、甲方严禁己方工作人员向乙方索取贿赂，乙方在收到索贿要求时应明确

拒绝并及时举报，并有配合甲方或其上级机关调查的义务，乙方不配合调查的，

将视为违反本协议。

三、乙方或其工作人员不得向甲方人员赠送礼品礼金、提供宴请、娱乐活动

或与合同履行无关的服务与便利，不得为甲方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讯、交通

工具或办公用品（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不得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甲

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等可能影响公正廉洁履职的财物或服务。

四、乙方应严格约束参与合同履行的己方工作人员，严格履行人员审核、教

育、管理、监督的职责，积极配合响应甲方针对合同履行情况开展的监督检查和

整改要求。



五、乙方或其工作人员不得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索取、接

受与履行合同相关的第三方提供的可能影响公正廉洁履职的财物或服务。

六、乙方或其工作人员发生本协议第一条所述腐败行为，被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甲方有权立即中止合同，由此导致甲方的损失

以及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七、乙方或其工作人员发生前述腐败行为，经认定属实的，甲方有权将该信

息向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予以通报并将乙方纳

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采购负面记录企业名单，同时乙方需向甲方按合同金额支付

相应违约金。其中：

1.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合同，支付总额 20%的违约金；

2.金额为 100 万-1000 万元（含）的合同，其中 100 万元按 20%、超出 100

万元部分按 15%计算，累计支付违约金；

3.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合同，其中 100 万元按 20%、1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含）部分按 15%、超出 1000 万元部分按 10%计算，累计支付违约金；

4.属重复发生的，应另额外支付合同金额 10%的违约金。

八、乙方为履行合同而配备、派遣、临时聘用、转包等的人员，均视为乙方

工作人员，乙方应对上述人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负责。挂靠行为不被甲方

认可，且乙方不得以被挂靠为由改变合同履行的义务主体。

九、甲方设定专线接受乙方举报（电话： ），乙方应及时向甲方通报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的腐败行为，乙方主动发现己方工作人员腐败行为并及时纠

正，未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影响的，可与甲方协商减免支付违约金。

十、甲乙双方提前解除合同关系时，本协议自动失效。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现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腐败行为的，甲方有权以该行为对乙方

予以追诉。

十一、本协议作为合同的补充，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其他事宜按合同约定

执行。

十二、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 ( 盖 章 ) ： 乙 方 ( 盖



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